《关于印发<2022年融水县开展放心消费创活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 
2022年4月26日，融水苗族自治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印发《关于印发<2022年融水县开展放心消费创活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融消委秘〔2022〕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解读如下： 
一、制定背景及依据 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、视察柳州重要讲话精神，准确把握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开展放心消费创建的任务要求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贯彻高质量发展方针，按照“更深、更广、更实、更强、更好”要求，积极完善“政府引导、企业主体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”工作机制，切实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，为打造县域放心消费创建氛围作出贡献。为巩固我县放心消费创建成果，持续不断提升我县消费者满意度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的指示要求，结合我县2022年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二、活动范围
全县辖区内社会责任和守法诚信意识较强，严格落实创建相关要求，符合本标准的企业（店）、行业、街区。
三、重点活动
（一）持续开展电子商务服务领域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二）继续开展食品药品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三）积极开展金融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四）加强公共服务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五）深入推进文化娱乐和旅游市场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六）加强教育培训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七）加强信息消费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八）继续深化交通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九）加强卫生消毒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十）有序开展农资市场、食用农产品、畜牧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十一）深入推进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十二）巩固深化美容美发、运动健身等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十三）深入推进汽车销售、服务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十四）深化房地产、住宅装修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十五）深化价格领域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（十六）继续开展品牌提升放心消费创建活动；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使创建更有针对性；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浓厚氛围；
（三）加强督查督办，统筹推进创建工作；
（四）及时总结经验，凝聚创建工作合力。
五、政策咨询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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